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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表列單位及個人 

速    別：最速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18日 

發文字號：全教政字第 101229號 

附    件：  

主    旨：有關  貴部近日預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條」修正草案，本會表達不同意見如說明段，敬請惠予採納，請 

          查照。 

  

說    明： 

一、貴部 101年 1月 10日以臺人(二)字第 101005874號函回復本會，

其中說明三略以「未來修法過程仍將持續邀請  貴會及相關團體

就校長、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導師及專任教師不同工作屬性要慎

研議，以尋求最大之共識。」然自該日起，  貴部並未再行召開

討論旨揭法規，亦未踐行上述作為，幾乎僅依 101 年 1 月 4 日會

議紀錄之舊案預告，顯無接納異議及履行 101年 1月 10日函之誠

信。 

二、就內容而言，該案漏洞甚多，本會提出下列疑義供參： 

(一) 該案為達完全可具體操作，各項指標咸以多項佐證資料為檢

核，實已不下教師評鑑之作為；然若以教師評鑑而言，受評

鑑者應達指標所需之工作條件及未達評鑑指標所需資源必

須一併列出，而本次考核辦法之修訂顯然偏廢，只著重在抓

出未達指標者。 

(二) 就負向指標之一「未依法令規定按時繳交資料達三次以上，

經查證屬實者」為例：該指標完全未限制要求繳交資料之上

限，亦未責求行政單位整合報表，更未尊重教師對行政單位

反向索取資料之平衡性，等於縱容行政單位得以無限制發放

調查資料，長期各行其是。 

(三) 再就另一正向指標為例「能依據學校公布之課表授課。但配

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規定辦理者，不在此限。」實務

上我國各級學校多蔑視課綱及課程，常以全縣(市)活動或測

副本 



驗(學科普測、模擬考)侵犯正常教學，所謂「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或學校規定」之正當性並不具足，本款徒留學校或教育

行政機關侵凌正常教學之空間。」 

(四) 復就「未依相關規定，無故缺席朝會、週會，學校依法令應

召開之相關會議，值週或導護工作…達三次以上，經查屬實

者。」  貴部是否認定教師被選為某項會議之成員，即無以

「教學輔導優先於會議」之理由不出席會議，或以出席會議

為所有教師義務中之最優先事項，或以為行政單位可以就自

身最方便開會之時間擇為會議時間，  貴部對此所預設之立

場是否合於社會對中小學教育核心任務之認知？ 

(五) 本會曾就前臺南縣政府於 95至 98學年度強制各轄內國中小

均須評定 10%以上教師為四條二款一事詢問  貴部，是否有

事實證明此一措施具提昇前臺南縣中小學教師之士氣或工

作表現，  貴部均無法回答；  貴部亦在 97 年元月承認臺

南縣政府該作為欠缺法制上之合法性，然迄 99 年 12 月 24

日臺南縣政府結束運作前，未見  貴部依法作有效糾正，任

令亂政橫行四年，不僅戕害教師權益，且影響校園氣氛，破

壞法律公信，至今未曾向渠等致歉，  貴部之公信實已自行

破壞幾盡。 

(六) 有關中小學校長之考核，在午餐弊案、花酒事件頻傳之際，

居然未見  貴部劍及履及，速作檢視修正，斯等明確敗德犯

紀之行止被遲滯處理，而牽動校園，逼教師勤於自證之羅網

勤於鋪張，  貴部施政之緩急順序，令人費解。 

三、本會以為「落實成績考核，誠為各方之共識」，但  貴部設想方向

偏差，對於工作屬性不同迄未著墨，對於主管初評之要領及風範

亦未倡明，徒以勒繩檢索為樂，除成為特定人員展現「魄力」之

工具外，實無裨益校園之可能，爰具函反對此次修正及實施。 

 

 

正本：教育部  

副本：第八屆立法委員、各縣市教師會、本會自存 

 
                 

                理事長 


